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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合同法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一、合同的概念
合同又称契约，在本质上，是合同主体双方或者多方的一种合意或协议的意思表

示。这种合意或者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合同主体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民事交易或者
民事利益互换，因此，理解合同的第一要点，是要关注和观察合同存在与适用的目的，
即为了民事交易或者民事利益互换，合同是一种交换工具或者手段。

合同在定义上，一般认为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我国 《合同法》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不适用合
同法。

理论上，合同是产生债的一种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根据，故又称之为债权合同。我国
《合同法》所规定的合同，都属于债权合同范围。在我国 《经济合同法》（已废止）的年
代，合同被界定为经济合同，以 “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或者 “经济利益”为合同定义
的核心。①

现实生活中，合同有时泛指发生一定权利、义务的协议，所以，合同又称契约。如
买卖合同、师徒合同、劳动合同，以及农民与集体订立的土地承包合同等。而契约之
说，是以书契形式固定或者订立约定的条款，强调合同的书面形式或者实物形式。

《法国民法典》第１１０１条规定：“合同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
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某物、作为或不作为的债务”。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合同的经
典定义。此外，《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５条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
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同”。可见，德国的定义偏
重于合同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而 《美国法律重述：合同 （第２版）》则归纳：合同是
一个允诺或一系列允诺，违反该允诺将由法律给予救济；履行该允诺是法律所确认的义
务。这一定义，侧重点是允诺的达成与信守，以及履行允诺与法律的关系等。

二、合同的特征
合同是一种协议，是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为了设立、变

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目的，而进行约定、合意，并通过这种约定、合意实现双方或

① 我国 《经济合同法》第２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农村承
包经营户相互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而订立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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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方的利益交换。因此，合同的目的性、功能性和两面性①等，是不可否定的。
合同作为一种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形式。作为当事人协商一致的产物，合

同是两个以上的意思表示相一致的协议。只要当事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合法，合同才具
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我国 《合同法》第８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
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
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合同作为一种法律概念，是受我国 《合同法》调整的，能够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它具有的法律特征是：

（ｌ）合同是两个以上民事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一致的协议。在这
里，两个以上民事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当事人进行平等、自由和诚实信用的意思表
示，并进行民事利益交换的基础，为此，我国 《合同法》第２条就规定了这样的要求。
与此同时，“意思表示一致”是平等的合同当事人进行民事利益交易的基础和核心。

（２）合同以产生、变更或终止合同利益交易即债权债务关系为目的。合同的目的，
虽然在我国 《经济合同法》中强调很多，而在我国 《合同法》中不太多强调了，但是，
合同订立、履行和变更、终止等，都是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３）合同是一种法律行为，带有很强的主观因素。往往以特定当事人约定的权利与
义务关系文件为表现形式。合同虽然带有主观色彩，但是，作为一种意思表示，在符合
法律规定之后，必然产生符合法律规定的效力，而要产生符合法律规定的效力，其表现
形式就要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合同以书面形式来表现。

（４）合同具有相应的法律强制力，而其法律强制力一般只约束合同当事人。即合同
效力以具有所谓的合同相对性②为重要特色。合同的相对性，来自于债权的请求权性
质。由于合同一旦订立和生效，那么，合同中的权利不但成为债权，关键是成为请求
权。而这种强请求权的依据，是合同条款或者合同中的约定，这些约定指向特定的合同
主体，因此，合同的效力一般只及于合同当事人，而不及于合同外的任何人。

有人认为，合同是由订立合同的双方在特定条件下，对协议事项文字形式的纪录，
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自我矛盾的合同条文，双方自愿订立，也没有伤及第三人
利益，订立合同的一方或双方没有出于欺骗目的的话，那么，合同就是有效的，当然要
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说，这种说法把合同的形式与合同等同了。事实上，现实生活
中，有大量的非文字记载形式的合同，即口头合同，所以，合同概念比契约的概念所覆
盖的内容，要更广一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合同关系是相互的民事利益交换关系，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之
间是互相捆绑在一起的即是对应的。履行合同义务是一方获得对应利益交付的前提，而
监督检查或者要求合同利益的对应给付则是对方的权利，也就是，在合同中，一方的合

①

②

合同的两面性，是作者的归纳。主要强调：第一，是合同的正当工具性即合法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
不履行合同时，要受到法律的强制。第二，是合同的非正当工具性或者非法目的性或者陷阱与风险利用性，当事人
一方或者双方，利用合同的交易功能，进行欺诈或者双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的、伪装的交易，损害国家、集体或者
第三人利益等行为。

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只约束合同当事人。合同外的第三人包括合同义务由第三人履行，或者合同义务向第
三人履行，都是合同义务履行人、或者合同权利承受人，而不是合同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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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务保障是对方的合同利益所在，而对方的合同义务保障的则是一方的合同利益所
在。双方通过合意所要交换的民事利益，只有通过合同债权请求权，以及对应的合同请
求义务的履行，才能变成现实，这便是合同交易的最终目标。

三、合同利益
合同利益，是指通过合同交换的民事利益。这种利益，在合同的不同阶段或者形态

下，有不同的表述。即合同利益、信赖利益、合同义务或者违约责任等。 “合同利益”
一词，反映了合同订立、履行、违约和救济等行为的目的所在，所以，有时候，合同目
的一词可以和合同利益相等同。

合同利益在理论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利益，是通过合同订立、履
行、违约和救济等行为，所能获得或者实现的全部利益。而狭义的合同利益，为 “合同
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又可称之为 “预期利益”。我国 《合同法》第１１３条的规
定，① 就是使用的狭义合同利益的定义。

合同利益作为理解合同目的、本质和交易手段的关键，在理解上应当注意的是：
（１）合同利益的来源，是双方当事人民事利益的非均衡性，即通过法律行为进行民事交
易，订立合同的根源，是民事主体的生存、发展需求；（２）合同利益的实质，就是交易
的民事利益本身。这种交易，取决于民事主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是民事活动的根本动
力。合同利益在合同制度当中，是其灵魂和核心，整个合同法就是保护合同利益的法
律；（３）合同利益的表现形态，在合同订立之前，是双方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可交易民事
客体；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则是合同客体或者合同标的，以有形、无形和可以使用金钱
衡量为特征；在合同订立后，则属于合同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属于合同义务人应当给
付或者合同权利人可以请求给付的对象性事物；在合同不履行或者违约时，合同利益则
是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广义上，违约后的救济中，产生的利益支付也可以包括
在合同利益当中，所以，我国 《担保法》第４６条规定，担保权实现时，相关的费用支
付，需要由违约方承担。② 可见，合同利益的定义，是各动态概念，如图１所示。

图１中，合同利益的形态，是随着一个合同的生命周期而在变化的。在合同订立
前，合同利益被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设定，成为合同目的或者合同目标之所在。于是为
了这个目的或者目标的实现，当事人通过合同订立，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把合同
目的或者合同利益变成具体的合同条款，从而成为合同的预期利益，这种预期利益的设
定标志，是合同的成立或者合同订立。在合同生效并开始履行后，合同的预期利益变成
为信赖利益，于是合同义务人的义务履行与合同权利人的权利享有行使，都围绕合同信
赖利益而运行。

如果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完全实现合同预期利益的设定目标，则合同就成为双方当
事人正确、正常进行民事利益交换的手段和工具。但是，如果合同履行遇到障碍尤其是

①

②

我国 《合同法》第１１３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
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
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 《担保法》第４６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
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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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合同利益动态表

遇到当事人故意不合作，甚至于故意制造合同履行的障碍，则合同利益便必然成为一种
被损害的信赖利益或者可期待的利益。这时，合同利益进入一种不能正常实现的状态，
成为需要通过救济方式才能实现的利益。

图１中，我们把合同利益分成合同Ａ阶段、合同Ｂ阶段、合同Ｃ阶段和合同Ｄ阶
段，目的是：在一个生命周期完整的合同中，合同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合同利
益是一个总目标，而在合同订立、合同履行和合同违约、合同违约后的救济过程中，合
同利益是在变化的。我国 《合同法》在立法时，对合同利益的表述，采用了回避的方
式。这大抵是对我国 《经济合同法》立法时的 “矫枉过正”而已。但是，合同利益作为
合同产生、订立、履行和违约、救济的核心，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

需要强调，合同利益是合同特征的核心，但是，一般归纳合同特征时，往往把这个
特征给漏掉了。这样做，如果不是严重的失误，便是对合同功能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的
结果。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合同利益作为合同的核心特征来把握，才有利于对合同特征
的理解。

第二节　合同的分类

一、合同分类的标准
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利益交易的工具或者手段。合同法在调整合同关系时，主

要从规范合同订立、成立、有效、生效、履行、变更、转让、终止，以及违反合同的责
任、违约后救济等问题入手，使合同作为一种合法工具，积极发挥其作用和效能。于
是，理论上，研究者为了更深入地明确各种各类合同的特征，对合同进行类型化划分和
界定，从而为合同的类型化特征归纳，提供方便和便捷。

理论上，合同的分类标准多种多样，基本的分类方法可以是法律关系三要素分类
法，即：（１）民事主体分类法，即下文第１种分类方法；（２）交易客体分类法，即下文
第３种分类方法；（３）合同权利义务分类法，即下文的第２种分类法等。其中，除了法
律关系三要素分类法之外，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研究便捷的角度，对合同进行类型化
划分。

应当说，合同分类标准可以是法律关系三要素分类法，也可以是任何学术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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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合同法》、《物权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 《担保法》、《保险法》、《票
据法》、《海商法》、《证券法》以及知识产权法等立法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部门法分类方
法，也是需要学习者特别注意的。

二、合同的具体分类
合同的具体分类，是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对各种各样的合同，根据不同的分类标

准，进行不同的类型化划分。这种划分，对于学习、研究和解决合同问题，提供了方法
论上的便捷和帮助。

应当说，合同的各种具体分类，都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也有其有限性。不过，从
分类当中把握合同的特点与特殊性，则是进行合同类型研究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一）为自己利益订立的合同与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
通常，合同当事人都是为自己或自己的被代理人取得一定利益，而订立、履行合

同。所以，为自己利益订立的合同，是最大量最基本的合同样态。但是，在某些情况
下，合同订立的一方是为了第三人取得民事权利或利益的，而赋予第三人对债务人的独
立债权请求权，故产生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我国立法中，我国 《保险法》第

５２条规定的依据法律或合同规定向受益人给付保险金额的人寿保险合同，是典型的为
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①

（二）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
根据合同当事人是否互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标准，可将合同分为双务合同和单

务合同。双务合同是指缔约双方当事人互相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合同，即双方的义务
与权利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合同。如买卖合同、承揽合同等。单务合同指仅由当事人
一方负担义务，而他方只享有权利的合同。如赠与合同、无息借贷合同、无偿保管合同
等，都是典型的单务合同。

（三）动产合同与不动产合同
根据合同交易标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进行分类为标准，可将合同分为动产合同与不

动产合同。动产合同是交易标的为动产的合同，比如一般买卖合同、动产赠与合同等。

而不动产合同则是交易标的为不动产的合同，比如房屋买卖合同、林地承包合同等。在
我国，根据 《物权法》第６条②的规定，动产交易只需要交付则所有权就发生转移，而
不动产交易，不仅需要签订合同、交付标的，还需要进行不动产所有权变更登记，才发
生不动产交易完成的法律效果。

（四）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
根据合同当事人是否为从合同中得到合同利益而支付代价，可将合同分为有偿合同

与无偿合同。有偿合同为合同当事人一方因取得权利需向对方偿付一定代价的合同，如
买卖合同、互易合同等，就是最典型最常见的有偿合同。无偿合同即当事人一方只取得
权利而不偿付代价的合同，故又称之为恩惠合同。如赠与合同、借用合同等。

①

②

我国 《保险法》第６２条规定，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指定一人或者数人为受益人。受益人为数人的，

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

我国 《物权法》第６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动产物权
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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